
 

嘉明湖國家步道遊客量管制及效益分析 
劉瓊蓮 *、楊凱琳 ** 

摘  要 
  嘉明湖國家步道是山友最容易親近的高山湖泊，沿途生態景觀豐富多變，每年約吸引萬

民登山客前往，為熱門登山步道。但過去未實施登山人數總量管制，每逢假日及連續假期常

湧入數百名登山客同時集聚嘉明湖，造成步道及生態環境的衝擊破壞及野生動物棲息食性及

棲息的干擾；因此臺東林區管理處為降低登山活動所造成的環境衝擊，以維護嘉明湖生態環

境、提升步道生態旅遊的品質與安全，於 104 年 4 月 1 日起實施登山人數總量管制管理。 

  本文歸納嘉明湖國家步道執行遊客量管制推動歷程及效益分析，作為關心嘉明湖步道永

續發展之階段性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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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明湖國家步道遊客量管制及效益分析 
劉瓊蓮、楊凱琳 

一、緣起 
  嘉明湖國家步道位在臺東林區管理處（以下簡稱臺東處）所轄關山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海拔約 3310 公尺，有「天使的眼淚」之稱。步道沿途經向陽山屋、玉山圓柏、向陽大崩

壁、向陽山、嘉明湖山屋、三叉山及嘉明湖，單程約 13 公里。近年來因成為熱門登山步道，

每年吸引逾 10,000 至 12,000 人次前來。未實施登山人數總量管制前，假日及連假期間常湧入

600-700 名登山客同時集中進入步道，密集式的踩踏，已造成土壤密實化，影響植群的生長及

步道土壤的沖刷流失，坡度區域踏面凹陷、呈溝槽化，對步道環境造成衝擊及破壞。 

  依據臺東處統計嘉明湖山屋 102 年住宿人數，假日為 14,805 人、非假日為 4,949 人；103

年住宿人數，假日為 21,215 人、非假日為 7,931 人（表 1）。向陽山屋 102 年住宿山屋人數，

假日為 3,561 人、非假日為 3,251 人；103 年住宿山屋人數，假日為 3,625 人、非假日為 4,603

人（表 2）。由前述山屋住宿統計資料顯示，民眾前往嘉明湖進行登山健行活動，通常選擇住

宿嘉明湖山屋為多數，其假日住宿為非假日住宿之 2.7 倍，而向陽山屋於假日及非假日住宿

人數則較為平均。 

表 1.102-103 年嘉明湖山屋住宿人數資料表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假日 352 692 1,100 1,238 1,110 1,444 1,121 1,215 1,604 2,306 1,598 1,025
非假日 322 180 264 274 300 430 724 414 153 1,137 407 344

住

宿

人

數

 

102年嘉明湖山屋住宿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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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2-103 年向陽山屋住宿人數資料表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假日 389 935 2,032 2,551 3,153 2,247 2,344 1,907 2,678 3,732 2566 413
非假日 366 221 457 956 741 915 1,113 583 694 1,134 1553 332

住

宿

人

數

 

103年嘉明湖山屋住宿人數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02 假日 243 367 526 217 233 362 266 224 112 354 416 241
102 非假日 294 89 246 151 269 329 332 185 83 590 417 266

住

宿

人

數

 

102年向陽山屋住宿人數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假日 259 746 547 489 227 319 181 103 185 313 256 0
非假日 287 241 512 975 275 372 417 306 10 631 577 0

住

宿

人

數

 

103年向陽山屋住宿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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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明湖步道兩處山屋（向陽、嘉明湖）各可容納 70 人，經山屋管理員講述，未進行管制

前，每逢假日嘉明湖步道登山人數往往超出山屋容納量，連續假日甚有高達約 700 人湧入之

情況，未申請到山屋的登山客則以露營方式住宿，進而衍生有少數當地民眾以經營帳篷出租

等營利行為，佔據嘉明湖山屋周邊及湖畔紮營以謀取利益，更有商業團體宣傳號召住宿嘉明

湖畔可觀星及親近水鹿，此舉除帶來大量的廢棄物（垃圾、廚餘、排遺等），造成自然環境與

水源等汙染，亦影響野生動物的覓食習性及棲息環境。有鑑於此，為降低民眾攀登嘉明湖步

道活動所造成的環境衝擊，基於步道生態旅遊的品質與安全，並能永續的推展步道旅遊活動，

臺東處於103年始著手研擬實施登山人數總量管制並實施收費制度，並以控制每日總量方式，

分散假日滿山人潮，好提升登山遊憩品質。 

  為嘉明湖國家步道的長期發展及永續經營，臺東處於 101 年 9 月委託東華大學王鴻濬教

授完成「向陽國家森林遊樂區未來定位評估」及 103 年 4 月委託築境景觀設計有限公司完成

「嘉明湖國家步道整體檢核發展計畫」，報告內容均提出建議，嘉明湖國家步道應依設施承載

量設定總量管制，並倡導使用者付費觀念，以提升嘉明湖國家步道後續的經營管理與步道遊

憩品質，本文就有關嘉明湖國家步道執行山屋住宿管制及效益分析之歷程，作為關心嘉明湖

步道永續發展的夥伴提供階段性之經驗分享。 

二、山屋管制及收費發展歷程與現況 
  嘉明湖國家步道係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之「關山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範圍內，

法令雖未公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限制人數與人員進入，基於保育野生動物，維護物種多

樣性，與自然生態之平衡，管理單位亦應於國家步道訂定相關活動管理規範。臺東處推動嘉

明湖國家步道總量管制，並非禁限制民眾入山，而是期望以提升步道登山旅遊品質，及提供

民眾安全、舒適的登山環境，分散假日入山人潮，調整民眾假日旅遊型態，以符合步道生態

旅遊之永續發展。管制方式並以向陽、嘉明湖山屋設施量共計 140 個床位，並規劃設置嘉明

湖山屋 36人露營地，控制每日總量在 176人以內，讓每位登山客都能體驗到優良的旅遊品質。 

  由於現今政府財政日益困難，為嘉明湖步道後續經營管理，與提升步道生態旅遊品質，

宜朝收費制度發展，臺東處就步道設施、建置管理、清潔維護等成本進行試算，統計自 101

年至 103 年 12 月止平均每年投入約 888 萬元整，每日住宿 140 人，平均開放日數為 180 日，

計算收費成本，每人每日約 352 元，並考量納入平日及非假日差別定價機制，轉移尖峰時期

之利用，初擬階段建議未來收費金額為每床假日 400 元，非假日 300 元，其嘉明湖山屋管制

之收費發展歷程及各階段工作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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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準備階段 
1. 成立臺東處自然步道建置發展與推動諮審小組： 

  臺東處為推動步道經營管理（包括嘉明湖步道收費及總量管制措施）、步道建置發展、步

道退場、生態旅遊推廣及登山安全與無痕山林觀念宣導等工作，於 103 年 9 月成立「臺東林

區管理處自然步道建置發展與推動諮審小組」，第一次小組會議於 9 月 23 日召開，會議內容

初步研議三項議題：一、有關嘉明湖國家步道入山遊客總量管制事宜。二、嘉明湖國家步道

住宿及營地設施收費制度研商。三、考量步道管理及步道生態旅遊的永續發展，並使野生動

物得以休養生息、恢復生機，研商步道應訂定封山期間。討論議題及重點結論彙整如下： 

 （1）研議本處嘉明湖國家步道入山遊客總量管制事宜 

  A. 嘉明湖步道進入地點多，可從花蓮或東埔進入，亦可由向陽森林遊樂區入山口，及區

外小徑進入嘉明湖步道，可能會有未經申請則自行進入情形，因應相關未經申請入山問題，

管理單位應訂定查核機制，並配合警方取締或查看床位證，未來並應訂定出步道禁止露營等

相關罰則。 

  B. 目前向陽、嘉明湖兩山屋共提供 140 人入住，依據 103 年 4 月委託築境景觀設計有限

公司辦理「嘉明湖國家步道整體檢核計畫」，內容建議兩處山屋各未來可規劃設置露營地，約

可容納 36 人，以設施承載量計算步道住宿設施（含露營地）共可提供 176 人，考量鼓勵民眾

於平日入山，建議管制人數應不分平日或假日，承載量統一以每日為計算單位。 

  C. 為增加民眾山屋空間利用及維持山屋環境的整齊與清潔，應增設收納空間，建議可於

床位底下設置置物櫃，上方也可增加收納空間。 

 （2）嘉明湖步道住宿及營地設施收費制度研商 

  A. 建議山屋收費應考量支出成本、開放日數及每日可提供住宿人數之計算，且收費制度

應區分平日及假日，以增加平日住宿誘因，平日收費並應低於假日收費。 

  B. 實施山屋收費制度，應事先檢視兩山屋設備，並針對山屋設備問題，進行後續改善工

作。例如山屋床位應增加床墊提升住宿品質及增設置物櫃等收納空間等。 

 （3）考量步道管理及步道生態旅遊的永續發展 

  A. 近年來步道因登山客遊憩的使用大量的踩踏步道，造成土壤密實化致嚴重影響步道植

群生長，再加上氣候急遽變化，瞬間豪雨造成逕流產生大小沖蝕溝，步道已明顯產生遭人為

活動與大自然災害等複合式衝擊。 

  B. 封閉期間可減少登山活動造成對野生動物的干擾及緩衝棲地的惡化，使物種能在自然

無干擾的狀況下生存、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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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管理單位可以利用步道封閉期間進行山屋、廁所等相關設施維護，進行步道安全檢核

及整修、人員的專業訓練等工作。 

  D. 每年保持步道最佳自然生態環境與完善的設施，提供登山客最安全舒適的生態之旅。 

2. 召開嘉明湖步道總量管制及山屋收費座談會議： 

  臺東處爰以步道諮審小組討論重點為基礎，辦理召開相關座談會議並於 103 年 11 月 4 日

邀集相關單位，有內政部警政署及相關入山申請警察單位、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台

東縣海端鄉公所、中華民國登山健行學會等登山專業團體、森林暨自然保育警察隊台東分隊

第九大隊、及專家委員翁注賢、徐銘謙等與會討論嘉明湖總量管制事宜，提供相關寶貴意見，

供臺東處後續規劃與發展制度之參考依據。 

  討論議題：研議臺東處嘉明湖國家步道入山遊客總量管制事宜。為建立環境使用者付費

觀念，提升嘉明湖國家步道後續的經營管理與步道遊憩品質，山屋及步道的清潔管理維護收

費制度是必然的方向，因此就有關嘉明湖國家步道山屋住宿及露營地收費制度進行研商。以

下為重點與結論： 

 （1）內政部警政署 

  為維護「嘉明湖國家步道」森林生態環境，實施入山遊客量管制措施，係屬限制人民權

利之事項，建議由林務機關依維護森林生態環境必要，自行依權責規劃管制及執行，以維護

森林生態環境。 

 （2）台東縣登山會 

  A. 同意山屋收費，另建議山屋若仍有床位，不開放露營地，山屋額滿，則開放露營申請，

另申請露營人數未滿 6 人，由管理單位補足人數至額滿為止。 

  B. 以當地登山團體的立場，非常贊成主辦單位實施總量管制，考量環境容許量及人員安

全等面向，總量管制將提升民眾登山環境品質與體驗自然的樂趣。建議主辦單位可參考玉山

國家公園入山規定，除取得警政單位入山許可證外，也必須獲得管理單位之入園許可，以雙

證方式檢核民眾進入步道，另建議未來研擬相關管理規定亦可考量針對現場核對入山隊伍人

員名單若有不符者，訂定停權罰則之規定。 

 （3）海端鄉公所 

  A. 同意管理單位開放民眾申請住宿管制的想法及以一個營地計算收費，應較合理作法。 

  B. 考量生態保育、野生動物棲息環境保護及民眾登山遊憩品質，本所支持管理機關訂定

總量管制。並建議實施前應評估相關管理措施內容，避免管制後影響在地居民觀光產業衝擊，

並提出因應對策協助並輔導社區，規劃合作機制與配套措施後，再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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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中華民國山岳協會 

  A. 本協會立場為推動民眾親山、登山，未來總量管制訂定應有法源依據支持，如生態保

護區之限制，如無相關法令依據，管理機關在執行上將面臨挑戰，應詳以研議。 

  B. 目前一般民眾進入步道申請方便且條件簡單，證件齊全即可登記入山，警政單位在總

量管制上無相關限制，且無罰則，要配合管理機關實施總量管制應難達成共識，建議由管理

單位依據相關法源明確訂定總量管制。 

 （5）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 

  A. 建議管理機關依據相關法令訂定可執行辦法。可參考玉山國家公園入園方式，玉山國

家公園因位屬生態保護區，依法可限制入園人數，且該處依住宿設施量訂每日入山人數為 92

人。警政單位方面依法行政，並無配合玉山國家公園進行入山人數限制，進入國家公園遊管

理處審核，民眾入山須取得入山許可證及入園許可證，方可進入。 

  B. 過去嘉明湖並非登山熱門路線，而是南二段縱走隊伍路過之地，近幾年經媒體宣傳及

登山營利團體炒作，造成步道環境遊憩壓力，本會肯定管理機關制定總量管制的作法，並期

許管理機關研議適當的管理辦法，據以推動執行，以作為未來相關單位步道管理之參考案例。 

  C. 本會同意管理機關訂定總量管制及收費依平日及假日差別定價，分散假日人潮作法。 

 （6）台灣生態登山教育協會 

  A. 本會同樣支持管理機關實施總量管制。 

  B. 前民眾普遍對登山觀念知識相當缺乏，輕忽對登山活動規劃與安全考量，而造成對環

境的破壞及身體的傷害，建議未來山屋若朝收費發展，應提撥一部分經費作為登山教育利用。 

 （7）台東縣政府觀光旅遊發展處 

  A. 考量民眾登山遊憩品質提升，縣府支持管理單位實施總量管制。 

  B. 未來訂定總量管制辦法，建議管理單位應與在地社區海端鄉高山嚮導及協作員合作，

共同商討未來推展步道生態旅遊之配套方案，協助在地鄉民生活經濟之發展。 

  C. 建議管理單位入山管制以雙證（入山許可證及入山床位證）實施總量管制，並朝使用

者付費方式收取合理之費用。未來若能順利與海端鄉成立共管機制，可考量提高收費金額，

提升服務內涵，除民眾住宿相關設施完備外，亦可增加在地高山嚮導與協作員等服務產業，

以建立公私部門之良好合作模式。 

 （8）米亞桑戶外山岳協會 

  贊成總量管制的做法以維護山岳健行的品質，也希望各級學校的登山活動林管處可以考

慮以學校登山、環境教育優先權的概念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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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委員翁注賢 

  A. 南投處天池山莊興建後，提供民眾優質的住宿空間，建議管理單位未來實施總量管制

及收費，可計畫整建改善向陽山屋與嘉明湖避難山屋設施，提供更好的住宿空間。 

  B. 天池山莊目前正在辦理委外經營評估計畫，台東處未來可考量步道經營管理之需，參

考南投天池山莊案例。 

  C. 目前嘉明湖山屋露營場地規劃設置 6 個 6 人帳平台，建議可以再增加。 

  D. 未來應邀請登山營業團體納入登山環境教育輔導。 

 （10）委員徐銘謙 

  A. 總量管制與山屋收費乃世界趨勢，現階段研擬之收費依據與內容原則上合情合理，唯

未來在執行一段時間後，可檢討成本考量再提高收費，以符合生態服務之使用者付費精神，

避免全民納稅人補貼少數私人商業登山隊之不符公平原則之現象。 

  B. 目前研議入山申請與付費是直到入住山屋時才出示訂單及匯款收據，建議應於入山端

設置管制站，例如在台東端向陽森林遊樂區即行檢視，持有訂單及匯款收據，並核對其申請

入山之登山計畫書，核對無誤方可入山，否則可能衍伸漏洞。例如：並未申請山屋，入山後

到黑水塘或嘉明湖畔等步道沿線露營。此部分也要警政署依法落實登山計畫書之審核才可發

給入山證之配合。 

  C. 目前總量管制人數對象似乎只預設以個別登山者，但實際上目多商業登山團體包攬，

因此建議人數總量與山屋申請付費措施，應包含嚮導、領隊、揹工，煮菜工等，所有入山的

人都需申請入山與繳交山屋費用。以落實總量管制，並達到有效管理商業登山隊行為的目的，

避免商業登山隊成本外部化及私自謀利搭公部門資源之便車行為。 

  D. 有鑒於前述精神，除了山屋收費外，建議未來可搭套以下三個措施，以減少登山行為

對生態環境、管理維護之壓力，及勞動健康人權之保障： 

   （A）為落實無痕山林，減少垃圾與廚餘留在山林，造成對野生動物等影響，建議推

行登山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計算每人合理的垃圾量升數，每人必須支付垃圾袋費用若干，

例如 100 元，離開山林時若帶下裝滿的垃圾，即可退費，鼓勵民眾將垃圾帶下山，甚至裝滿

其他路上垃圾下山，嚮導、領隊亦不例外。上山前的無痕山林就教導大家垃圾分類與處理方

式，以便下山後續處理。 

   （B）根據築境公司之規畫建議有關排遺其處理，由入山者按人頭收費，雇請揹工處

理後揹下山應屬可行，建議未來收費機制之檢討可將此費用納入細目，以使登山者了解其登

山成本外部化的問題，提醒敬山、淨山之責任。也可減少建置廁所與維護管理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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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目前海端鄉公所制定有揹工收費標準，目前 30 公斤為標準，與國際上標準比起

來，還是過重，對於揹工長期身體健康與工作勞動人權與經濟就業權保障不足，應比照神山、

吉力馬札羅山等減少到 15-20 公斤，並嚴格落實超重加聘揹工，嚴查私藏睡袋等物資在山上，

才能確保原住民工作權與海端鄉就業率。 

3. 辦理嘉明湖國家步道整體檢核計畫，並配合封山管制，執行步道及山屋改善工作 

  嘉明湖國家步道自 103 年 4 月委託築境景觀設計有限公司辦理「嘉明湖國家步道整體檢

核發展計畫」，計畫內容依年度分期分經費實施嘉明湖步道改善工作，於 103 年度實施辦理第

一期改善工程，以步道沖刷處理、阻砂設施及山屋床墊、床底置物櫃等設施增加，進行改善

工作，並於 103 年 12 月 10 日起封閉步道至隔年 104 年 3 月 31 日止，封閉期間除辦理步道及

山屋改善工程，並進行嘉明湖管制措施及山屋申請、收費作業之模擬試行。 

  

圖 1、向陽及嘉明湖山屋增設床底置物櫃及嘉明湖山屋增設床墊。 

（二）實施階段 
1. 訂定嘉明湖總量管制措施及嘉明湖山屋收費標準 

  經過 103 年 12 月 10 日至 104 年 3 月 31 日，3 個多月封山時間，嘉明湖國家步道於 4 月

1日重新開放，並配合「臺東林區管理處嘉明湖國家步道山屋管理及住宿利用申請作業須知」、

「臺東林區管理處嘉明湖國家步道山屋及露營地收費基準」及「臺東林區管理處嘉明湖國家

步道管制措施」等新制同步上路，遊客須申請到山屋床位並依規定辦理繳費後，始得進入嘉

明湖步道，繳費金額為平日每床 300 元，假日（周五、周六）及連續假日前一晚每床 400 元。

總量管制方式以現有住宿設施量進行每日人數管制。依據向陽山屋及嘉明湖山屋現有 140 個

床位及嘉明湖山屋規劃 36 個露營區床位，每天開放 176 名登山客在嘉明湖國家步道內活動。 

2. 遊客管制方面 

  臺東處於向陽森林遊樂區入口設置登山諮詢站，並提醒遊客入山注意事項，於嘉明湖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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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2.6K 處設立 1 處登山管制站，由現場管理員負責檢查遊客床位核准證明文件，並核對住宿

人員身分，確認無誤後始得進入嘉明湖國家步道。 

  另每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3 時，嘉明湖步道開放現場申請當日往返，每日限 20 人。當日往

返者須向陽森林遊樂區登山管制站現場，以身分證件辦理申請，方可進入步道，核准進入人

員必須於下午 5 時前離開向陽森林遊樂區登山管制站，如未能依預定時間抵達，臺東處將依

相關法令辦理，並將停止申請違規人員使用臺東處嘉明湖國家步道附屬山屋及營地之權利。 

3. 協助周邊社區、發展共同管理機制 

  臺東處為有效推動嘉明湖國家步道登山管理並兼顧在地社區發展，與海端鄉公所合作成

立「臺東林區管理處與海端鄉原住民族部落之自然保育與生態旅遊諮詢委員會」，建立夥伴關

係，共同推展步道生態旅遊永續發展、環境保育、遊客安全及保障當地原住民之工作權。 

  海端鄉公所協助推動組織鄉內專業人員成立高山協作團體，訂定登山活動協作服務及收

費標準，並建立單一聯繫窗口。臺東處協助於步道管理機關相關網站露出高山協作服務訊息，

並協助當地高山協作團體辦理有關登山教育、無痕山林及生態旅遊與自然保育等訓練。 

4. 嚴格執行嘉明湖湖畔露營之取締工作 

  為保護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及嘉明湖珍貴之自然生態資源，臺東處與森林暨自然保育

警察隊，不定期辦理查核工作，加強制止及取締各種破壞與違法行為；尤其在嘉明湖域周邊

的露營行為更是查核取締的重點地區。 

5. 定訂明確的嘉明湖步道靜山休養期 

  為提供自然生態與野生動物休養生息，預定每年元月 5 日至 3 月 5 日期間（依本處公告

為準）為靜山期間，嘉明湖國家步道沿線進行封閉，並暫停入山活動及山屋與營地之申請。 

  

圖 2、向陽遊客諮詢管制站及嘉明湖步道查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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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遊客量管制執行效益分析 

（一）嘉明湖總量管制執行成效及收費效益 
  嘉明湖步道自 104 年 4 月 1 日起至 9 月 10 日期間實施總量管制及山屋收費制度，共計步

道開放日數為 114 天，住宿收費人數 10,790 人，總計收入為 5,108,220 元。（表 3） 

表 3.嘉明湖國家步道每月住宿收入統計 

月份 收入（元） 

向陽山屋 嘉明湖山屋 
步道 

開放天數 
步道 

封閉天數 
封閉步道原因 申請 

住宿人數 
實際 

住宿人數 
申請 

住宿人數 
實際 

住宿人數 

3 月中旬 390,900 0 0 0 0 0 封閉 
 

3 月下旬 354,400 0 0 0 0 0 封閉 
 

4 月上旬 277,100 280 259 371 345 10 0 
 

4 月中旬 314,150 433 348 568 517 10 0 
 

4 月下旬 328,950 347 335 540 509 10 0 
 

5 月上旬 114,100 387 359 567 414 9 1 紅霞颱風步道封閉 

5 月中旬 161,350 296 210 412 245 8 2 紅霞颱風步道封閉 

5 月下旬 244,300 521 108 614 176 4 7 豪雨及聯外道路封閉 

6 月上旬 430,450 444 238 541 179 2 8 聯外道路封閉 

6 月中旬 300,100 406 365 593 549 10 0 
 

6 月下旬 391,500 511 490 530 505 10 0 
 

7 月上旬 96,150 509 241 631 280 4 6 聯外道路封閉 

7 月中旬 260,600 438 306 555 380 7 3 蓮花颱風步道封閉 

7 月下旬 349,400 369 287 522 439 9 2 聯外道路封閉 

8 月上旬 194,450 426 172 648 291 5 5 蘇迪勒颱風步道封閉 

8 月中旬 188,420 333 305 572 422 8 2 蘇迪勒颱風步道封閉 

8 月下旬 311,200 502 285 562 281 8 3 天鵝颱風步道封閉 

9 月上旬 400,700 402 427 556 523 10 0 
 

合計 5,108,220 6,604 4,735 8,782 6,055 124 39 
 

  對於總量管制措施及收費制度實施結果分析非假日及假日住宿人數統計，非假日住宿為

6,244 人，假日住宿為 4,649 人，統計住宿人數為 10,893 人（表 4）。 
  



 
 

 
 

12 登山自律 萬里泰平 

表 4.向陽及嘉明湖山屋住宿人數統計 
山屋 向陽住宿人數統計 嘉明湖住宿人數統計 

年度 104 104 

月份 假日 非假日 假日 非假日 

1 月 0 0 0 0 

2 月 0 0 0 0 

3 月 0 0 0 0 

4 月 511 438 582 791 

5 月 352 327 390 445 

6 月 627 495 646 615 

7 月 299 535 344 755 

8 月 340 457 298 696 

9 月（上旬） 144 283 116 407 

合計 2273 2535 2376 3709 

備註 
假日住宿人數：4,649 人；非假日住宿人數：6,244 人 
總計住宿人數為 10,893 人與表 2 住宿收費人數 10,790 人，資料差異 103 人，為未完成繳費登山客。 

  上述資料顯示山友因應管制措施之施行，確實影響遊憩型態的改變，山友願意配合管制

措施調整行程至非假日前往登山，顛覆以往假日安排登山健行活動。另外，參考上述資料可

知 104 年 4 月 1 日起至 9 月月 10 日期間向陽山屋實際住宿人數為 4,808 人，嘉明湖山屋實際

住宿人數為 6,085 人，於此，過去嘉明湖山屋每逢假日擠滿人潮之情形，山友喜配合假日行

程，僅選擇住宿或紮營嘉明湖山屋，而臺東處實施管制措施後，遊客受限容納量，通常會安

排 2 日住宿行程，並安排其中 1 日住宿向陽山屋，因此實施至目前約 6 個月時間，從住宿統

計資料可清楚分析兩山屋住宿人數相差不遠，向陽山屋僅少於嘉明湖山屋 1,277 人，此結果

可知總量管制已有效分散過去嘉明湖山屋之住宿人潮，其住宿總量亦為正向增加，統計開放

天數 124 天，住宿人數已達 10,893 人，從另一方面增加了遊客總數，對於高山協作員之工作

亦將更有保障。 

  另值得一提的觀察，臺東處檢視嘉明湖步道山難通報情形，由臺東處主動接獲通報山難

事件於 103 年 1 月至 8 月共計發生 9 起通報，而 104 年 1 至 8 月僅接獲 2 起通報案件，可見

總量管制措施對於遊客遊憩行為的改變，也相對提升活動安全的品質。 

（二）使用者資料分析及滿意度調查結果 
  臺東處實施總量管制及收費制度後，多數民眾表達支持管制作為，針對轉至措施實施情

形，臺東處辦理嘉明湖國家步道服務意見調查表，針對 64 份有效問卷結果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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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山基本資料方面 

  （1）嘉明湖登山年齡中以 36-50 歲為最多數（37%），其次依序為 21-25 歲（22%）、51-65

歲（17%）、26-35 歲青年（16%），20 歲以下（5%）及 65 歲以上（3%）為最少族群。 

  （2）選擇住宿向陽山屋日數最多為 2 日（43%）、其次為 1 日（12%）；住宿嘉明湖山屋

日數最多為 1 日（37%）為多數、其次為 2 日（8%）。 

  （3）前來嘉明湖步道旅遊次數最多為 1 次（81%）、其次為 2 次以上（19%）。 

  （4）是否再度前往嘉明湖旅遊，願意人數為（87%），不願意為（13%）。 

  （5）旅遊資訊來源（複選題），以親友介紹為多數（35%），其次依序為團體安排（27%）、

網站介紹（17%）、其他方式（11%）及廣告宣傳（10%）。 

2. 「嘉明湖步道山屋管理及住宿利用申請作業內容」修正建議 

  （1）目前嘉明湖國家步道山屋申請人數以 2-6 人為限，是否需要調整，以「否」不需調

整為多數（67%），「是」須調整為（33%），其中是的建議人數每張申請單可申請 15 人以內。 

  （2）此次嘉明湖活動，有無高山協作員協助，以「有」最多數（51%），其次依序為隊

伍中有登山經驗豐富者（27%）、「無」（19%）及「不知道有沒有」（3%）。 

  （3）目前向陽、嘉明湖山屋各有 70 個床位供民眾申請，未來是否贊成部分床位供高山

協作員以個別方式進行申請，以同意為多數（92%），並建議可提供 6-10 床，其次為不同意

（8%）。 

3. 「嘉明湖國家步道現場人員服務滿意度調查」 

  （1）對登山管制站人員服務滿意度，以非常滿意為（65%），其次依序為滿意（30%）、

尚可（5%）。 

  （2）對山屋管理員服務滿意度，以非常滿意為多數（61%）、其次依序為滿意（29%）、

尚可（5%）及不滿意（5%）。 

4. 未來推動重點與工作內容 

  嘉明湖步道實施總量管制及山屋收費歷經半年之際，為持續推動步道永續經營，臺東處

依據前述執行情形，歸納出未來之推動重點如下： 

  （1）啟動共管機制、推動生態旅遊、部落發展多贏局面：嘉明湖步道適合發展步道生態

旅遊行程，臺東處與海端鄉公所合作建立共管機制，由鄉公所組織部落專業高山協作員（揹

工與廚工），設置高山協助服務團體並建立單一聯繫窗口辦理。臺東處可轉介遊客與部落高山

協作團體合作，提供嚮導、揹工服務及部落生態旅遊等服務，將登山旅遊產生經濟利益回饋

給在地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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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持續加強登山安全宣導、推動無痕山林：落實山友進入嘉明湖步道時，提供血氧濃

度測試，以及 7 分鐘高山症預防短片。提醒山友應有負責任的旅遊行為，做好萬全準備。 

為降低人為活動所影響野生動物棲息，以無痕山林之「適當處理垃圾、維護環境」守則，提

升山友對環境議題的認知與使命感，宣導並鼓勵山友從事登山健行活動期間，將所產生之垃

圾廚餘帶下山，並提供兌換宣導品獎勵活動。 

  （3）改善步道及山屋設施、提升步道旅遊及山屋住宿品質：依據「嘉明湖國家步道整體

檢核發展計畫」分期實施辦理步道本體改善（排集水系統之整體性改善）、指標與解說系統整

合、山屋住宿設備整修或更換（電力、山屋廁所及廚房、露營地、公共空間改善）。 

  （4）委託專業團隊協助山屋管理工作：為落實嘉明湖國家步道人數管制及提升山屋服務

品質，未來向陽、嘉明湖山屋將委請專業團體負責步道維護及山屋管理工作，除辦理入住遊

客身分查核，協助提供遊客住宿服務與諮詢，以落實各項山屋管理工作。 

  （5）加強步道及山屋管理，取締違法並不定期辦理查核工作、建立完善管理制度：為保

護關山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臺東處將依森林法規定，嚴格取締各項違法行為；並不定期

派員進行步道及山屋管理稽核工作。 

四、結語 
  為了保護民眾珍愛的山林資源及天使的眼淚-嘉明湖，落實無痕山林並提供高品質的登山

遊憩體驗，本處推動了嘉明湖國家步道的山屋及營地管理制度，在推動之始，相關措施制度

仍未能讓每個人都滿意，但是為了珍愛這片美好湖光山色、保障國人能永續體驗山林之美。

臺東處仍將堅持繼續努力與當地族群合作，推動好的登山管理制度，共創一個令人期待的高

品質山林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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